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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差异化分红事项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4）第 294 号 

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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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使用资金总额 25,424.96 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5 月 17 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账号：B885436653）中持有的公

司股份数量为 71,218,0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15%。 

根据《回购股份指引》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

得质押和出借。因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分红。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总

数存在差异，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差异化分红。 

二、本次差异化分红的方案 

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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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

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以本次差异化分红申请日前一交易日（2024 年 5 月 16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11.19 元/股测算： 

1、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11.19-0.20）÷（1+0）=10.99 元/股 

2、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 

（1）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2,187,005,193×0.2）÷2,258,223,223≈0.19 元/股 

（2）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

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1.19-0.19）÷（1+0）=11.00 元/股 

3、除权（息）参考价格影响=|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根据

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

=|10.99-11.00|÷10.99≈0.09% 

综上，以申请日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计算，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对除权（息）

参考价格影响的绝对值在 1%以下。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差异化分红属于“已回购至专用账户的股

份不参与分配”的情形，本次差异化分红对除权（息）参考价格影响的绝对值在 1%

以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股份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差异化分

红事项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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